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说明 

 

目前，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日升”、“公司”）持

有江苏斯威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斯威克”）194,000,000 股

股份，占江苏斯威克本次收购前总股本的 69.08%。公司拟将持有的江苏斯威克

140,423,077 股股份（占江苏斯威克本次收购前总股本的 50%）转让给由深圳市

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深燃鲲鹏私

募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佳合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拟共同出资

设立的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本次的交易总价为 180,000.00

万元。 

同时，公司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江苏斯威克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促进江苏

斯威克持续、稳健、快速发展，为顺利推进前述交易，交易各方同意在转让前需

完成对江苏斯威克的股权调整。公司拟将持有的江苏斯威克 7,000,000 股股份

（占江苏斯威克本次转让前总股本的 2.49%），以江苏斯威克 2020年度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5.3845 元/股）作为定价基础，转让给常州远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远卓投资”）、常州远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远图投资”）、常州远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远方投资”）三家江苏斯威克员工持股平台，其中，远卓投资以人民币

1,650.34925万元的价格受让 3,065,000股股份，远图投资以人民币 1,168.4365

万元的价格受让 2,170,000 股股份；远方投资以人民币 950.36425万元的价格受

让 1,765,000 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江苏

斯威克 16.59%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于

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

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如下意见： 

 

一、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机构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众联评估”）具有从事本次评估的业务资格。国众联评估及其经办评估师

与公司、受让方及其他参与本次交易的相关方无任何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

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二、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国众联评估出具的相关报告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符合评估准则及行业惯例要求，符合评估对象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

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具有合理性。 

 

三、评估方法和评估目的具备相关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为本次交易提供合理的作价依据。根据评估方法的适用性 

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两种方法对江苏斯威克的

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 

鉴于本次评估的目的系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为公司本次 

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本次评估机构所选评估方法恰当，评估结果客观、公正 

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四、本次评估定价公允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 

等原则，运用了恰当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所采用计算模型、 

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结论具有公允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综上，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 

价公允。 

 

特此说明。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 日 

 


